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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避難境況 

一、避難境況假設與選定 

（一）臺北車站特定區選定 U3層共構空間為避難境況假設地點，分析原因如下： 

1.U3層共構空間涵蓋臺鐵、高鐵與臺北捷運公司等三個不同軌道運輸營運

單位，其營運管理與構造屬複雜型態。 

2.地點位於臺北車站最深層地下三層，逃離至地面層步行距離比其他樓層

較長，避難時間相對增加，再者，消防隊救援可及性也相對增加。 

3.連通空間較複雜（臺北捷運之穿堂層）與設計容量變更（如高鐵與臺鐵

新舊設備問題、人潮量增加等）。 

4.U3 層共構空間與臺鐵/高鐵 U-2 月臺層出入口為上下共用樓梯；上行至

月臺層亦與月臺層避難人流動線均產生匯流點。人流密度瞬時提高，過

高之人流密度，使得人員滯留，形成避難瓶頸。 

綜合上述分析故選擇 U3層共構空間為避難境況假設地點，其位置如圖

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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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臺北車站立體示意及避難境況選定圖 

有關避難動線圖部分，以圖 4-4的 3D圖示為例，較易檢討避難動線是

否合適、災害發生區域與其他區域之避難動線引導原則、避難引導人員配置

之合理性等問題和建議，如表 4-21 臺北車站站體及周邊避難引導規劃建議

方案。 

表 4-21 臺北車站站體及周邊避難引導規劃建議改進方案 

場所 可能遭遇問題 建議改進方案 

U3 共構層
與臺北車

站站體、機

場捷運周

邊、交九

BOT 轉運
站、各連通

地下街的

連動關係 

因臺北車站三鐵共構空間腹地廣闊，以地

下空間居多，彼此連通關係複雜，又加上

營運與管理單位眾多，人行動線綿密且

長，若對空間不熟悉者容易造成空間迷

失。 

1.建議不同空間以明顯標示其空間
代表性。 
例如臺北捷運空間以藍色色塊標

示於柱面、臺鐵以綠色色塊標示

於柱面，臺北地下街空間以紅色

色塊標示於柱面等，以提供避難

者或使用者容易空間辨識，知悉

其所在位置。 

2.出口標示與標號需要有所區隔
（如中山地下街出口標號為中山

U3層 

往市民大道

之避難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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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1、臺北地下街出口標號為
市道出口 1、臺北捷運出口標號
為北捷出口 1 等等），以提供空
間辨識、救災與避難溝通。 

3.建議臺北捷運可以運用月臺層之
LCD螢幕，播放避難逃生宣導短
片，並可利用廣告看板或其他類

似物，進行避難疏散與使用安全

等宣導廣告。 
使用人員眾多，在大量避難人潮同時避難

時，將可能因避難動線交錯而產生壅塞甚

至混亂、恐慌現象。 

1.自動火警警報分層嗚動。 
2.採用分區廣播模式。 
3.提昇避難引導人員的專業訓練。 
在適當的場所（例如通往避難層

之避難出口、各樓梯出入口等）

配置避難引導人員，利用攜帶型

擴音器與指揮棒等進行具體的指

示避難人員，導引避難方向和避

難出口等避難路線。 

避難弱者在避難時將可能出現避難障礙。 1.於各層可規劃暫時待援區，如表
4-23所示。 

2.必要時以人力背負、攙扶等方式
協助疏散，並視情況商請其他旅

客協助或回報值班主管安排人力

支援。 

因本案空間複雜且大量的使用人員，因

此，避難引導的銜接機制即相形重要，若

教育訓練未確實，將可能造成引導與溝通

有誤之現象。 

1.臺北車站三鐵共構空間站務人員
平常應熟悉各樓層逃生動線圖與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位置（如滅火

器與緊急照明燈），以利災害發

生時指引旅客疏散。  

2.臺鐵臺北站、高鐵臺北站與臺北
捷運臺北車站之安全維護員應優

先協助避難弱者（如殘障、行動

不便、盲胞、老人、孕婦與幼童

等）之旅客疏散。 

3.當火災或災害發生時，需關閉電
梯並停止電扶梯運轉，以確保安

全。 
本案使用空間大多在地下空間，且車站站

體周邊之使用量與人潮不比車站站體

少，因此，災害發生時，避難逃生人員的

暫時集結區規劃地如圖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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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模式與暫時集結區，應先行規劃。 
各不同管理單位，在溝通聯繫上可能會出

現訊號死角或是傳達錯誤之狀況，以致避

難引導或是救災時無法即時達到成效。 

1.應優先使用臺北車站三鐵共構空
間內部之消防專用無線電通信輔

助設備，並可考慮進入救災之

前，建立移動式無線電中繼機制。 

2.善用臺北車站三鐵共構空間內部
之 CCTV 設施，並可派遣相關安
全維護人員進入各站區之行控中

心，將各項訊息傳遞予現場救災

人員或消防人員；應活用臺北車

站三鐵共構空間內部之系統所設

置之各項緊急聯絡電話插座等。 

 

 

 
圖 4-5 U3共構空間示意圖 

災害發生區域以 U3 共構空間為例，有關避難動線圖部分，如圖 4-4、

4-5 的黃點顏色所示，來進行避難動線與避難引導人員配置點，由於捷運實

際運作人員，當災害發生時無法實際掌控，故假設在出口處（節點）各有 2

至 3名引導者進行疏散，且避難動線如圖 4-5顏色虛線所示，驗票閘門所分

隔出入站的其他區域之避難動線，將予以分開引導為原則，避難引導人員配

置以樓梯口、閘票口、出入口為主，如圖綠點所示，但如該一空間有較佳的

視野，可清楚看見出口，則在有限的人力下，可減少引導人員，若工作人員

往市民大道
之避難出口 

綠點為配置2
至 3位避難
引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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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著反光背心，手持發光指揮棒，並配掛閃爍型警示燈、無線電與擴音器等

條件，則可有效進行避難引導。除非遇有日常動線的大量人群或避難弱者，

該節點的站務人員應立即回報行控中心，請求支援，必須撥出適當人力協助。 

（二）U-3層選定避難情境 

U-3層選定避難情境以爆裂物爆炸為例，並假設情境如表 4-22分別為爆

裂物爆炸傷亡與避難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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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選定避難情境 
事件 情境 

1. 爆裂物爆炸傷亡：臺北車站三鐵共構區遭不明人士放置爆裂物，
引爆後並引發火災及濃煙，火勢迅速蔓延燃燒售票機臺等站務設

施區域，站務人員發現後，立即先進行緊急疏散處置，並通報相

關防救災中心/行控中心救援單位到現場展開各項災害搶救行
動。現場受傷人數數十人。 

2. 避難傷亡：人員主要受傷區域驗票閘門前、U-3層共構空間與臺
鐵/高鐵 U-2月臺層出入口之共用樓梯。 

避難原則 

U-3層爆裂物爆炸 

3. 硬體配合現況：由行控中心下達命令，打開全部驗票口，並停止
電扶梯與電梯之運轉。 

4. 人數說明：由圖 4-5，U3共構空間示意圖中，樓梯口、閘票口、
出入口共有 9處節點，若以 1個節點需要 2至 3位元以上安全人
員，共需 18至 27位，但實際仍依臺北捷運公司的當時營運人力
配置為主。 

5. 疏散順序：避難弱者（含外藉人士）為第一優先疏散，以疏散引
導至避難弱者待援區，之後再疏散其他正常行動者。 

6. 疏散方向：以兩方向避難為原則，往驗票口、樓梯口、出入口移
動，再往地面層避難。 

7. 人員配置位置數量：以樓梯口、閘票口、出入口為主，一個節點
配置 2至 3位元以上安全人員。 

8. 資訊傳遞方式：各節點彼此間以無線電與擴音器聯絡，且各節點
與行控中心以無線電或緊急電話聯繫。 

（三）災害損失 

災害之發生，除了人員與財物的損失之外，對於營運上之中斷亦造成影

響。站務設施之損壞，復原期間影響原有營運之功能，營運之中斷時間列為

服務水準之重要衡量指標之一。由英國 Livepool St.及 Kings Cross Station事

件與韓國大邱地鐵火災事件中，除了大量人員傷亡之外，運輸設施之損害造

成營運之中斷，長達數週至數個月才完成復原。 

「預防勝於治療」的? 念可應用於防救災上，選定人群匯集區域且為不

同管理單位範圍之交集區即是假想最危險區域，此區在環境上亦可分作臺北

車站 G+1 地面層、U-1 穿堂層、U-2（臺鐵與高鐵）月臺層、U-3 共構層等

四處，周邊環境有機場捷運、新建交九 BOT轉運站（京站）及地下街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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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理的方式因時制宜，結合硬體上的設備配合，另再加上人員有效訓練

及管理管理才能確保人命安全和減少財物上的損失。防災上，建立有效且熟

練之人員安全疏散計劃與演練，運用各種消防逃生設備，配合消防隊的搶

救，規劃消防隊的搶救據點，和建構相對安全區等，在軟硬體方式相輔相成

下，必能在以有限的防災能量，發揮最大的功效。 

二、避難弱者待援空間規劃 

當發生火災或災害發生時，考量避難弱者避難時之困難性，因此本研究分析規

劃臺北車站地下層與臺北車站連通地下街之可能設置地點提供建議與參考，並整理

如表 4-23： 

表 4-23 分析規劃臺北車站地下層與連通地下街之避難弱者待援區 

◎分析規劃既存臺北車站 U-1穿堂層之避難弱者待援區 

 
（圖片來源：臺灣鐵路管理局網站） 

藍虛線圓圈標示“臺北車站 U-1 穿堂
層之避難弱者待援規劃區”，其分析
項目如下： 

1. 臺北車站西北側（A1）區域為西側
停車場入口、臺北車站西南側

（A2）區域為西側停車場入口、
臺北車站東北側為東側停車場入

口（A3）與臺北車站東南側為東
側停車場入口（A4），其附近有
皆有一空間可規劃為避難弱者待

援區。 

2. 選定此區因距離停車場近，可藉由
地下停車場之車道將避難弱者快

速運離現場；此外此據點不影響 8
座直通樓梯避難疏散至地面層的

動線。 

3. 消防人員可由東西側地下停車場
快速進入此區進行救援任務。 

A4 

A3 
A1 

A2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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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規劃既存臺北車站 U-2（臺鐵與高鐵）月臺層之避難弱者待援區 

 
（圖片來源：臺灣高鐵公司內部資料） 

藍虛線圓圈標示“臺北車站 U-2（臺
鐵與高鐵）月臺層之避難弱者待援規

劃區”，其分析項目如下： 
1. 因屬既有特種建築物無法針對內
部空間進行結構與空間變更，因此

僅利用現況空間規劃尋求避難弱

者待援區。 

2. 高鐵第一月臺與第二月臺、臺鐵第
三月臺與第四月臺在有限的空

間，與不影響公共安全與軌道運輸

之行情況下，可將避難弱者藉由自

衛消防編組之引導至昇降機附近

待援，加上昇降機距離直通樓梯距

離不長，因此消防人員容易到達此

區進行救援。 

分析規劃既存臺北車站 U-3共構層之避難弱者待援區 

 

（圖片來源：臺北捷運公司網站） 

藍虛線圓圈標示“臺北車站 U-3 共構
層之弱者待援規劃區”，其分析項目
如下： 

1. 因 U-3共構層空間組成非常緊湊，
可利用空間有限，又加上營運管理

眾多，尋找規劃避難弱者待援區相

當不易。 

2. 臺北捷運公司可利用臺北捷運臺
北站避難出口附近進行避難弱者

集中待援，以不影響救災與正常人

避難為先決條件 

B1 

N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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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規劃既存臺北車站中山地下街M13之避難弱者待援區 

 

（圖片來源：臺北捷運公司內部資料） 

藍虛線圓圈標示“臺北車站中山地下
街M13之避難弱者待援規劃區”，其
分析項目如下： 

1. 中山地下街M13都設有緩衝區，而
緩衝區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179條規定，具有專用
直通樓梯以供緊急避難之獨立區

劃空間，可規劃暫時性避難弱者待

援區。 

2. 臺北車站連接之其他各地下街（如
臺北地下街、站前地下街、、臺北

新世界購物中心）也可於緩衝區規

劃暫時性避難弱者待援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外，緊急逃生出口部分並非平時日常動線，如 U-2月臺層的高鐵第二月臺與

臺鐵第三月臺末端，皆有緊急逃生梯，但目前只供臺鐵與高鐵站務人員使用，並未

開放給往來的旅客使用，因此，會有一段時間沒人使用而造成熟悉的出口過度擁塞

而費時甚至發生危險，有鑑於此，為了避難人潮擁擠造成危險情況，因適時做好人

流管制，當有必要疏散大量人潮時，於末端可開放緊急逃生梯，並配置引導人員，

如此可有效地進行疏散，並使旅客熟悉該處的作用。 

臺北車站連接之其他各地下街（如臺北地下街、站前地下街、臺北新世界購物

中心）也可於緩衝區規劃暫時性避難弱者待援區，其中緩衝區不可有可燃物等影響

避難之障礙物，且避難引導人員配置以樓梯口、出入口為主，和二方向避難動線(分

為南、北向)為原則，但若有較佳的視野，明顯可看見出口，且若工作人員穿著反

光背心，手持發光指揮棒，並配掛閃爍型警示燈、無線電與擴音器等條件，則在有

限的人力下，可減少引導人員，則可有效進行避難引導。 

在傳達指令方式上，引導人員為了強調使旅客知道災區和相對安全區，可用哨

子、警笛、擴音器、閃爍燈等方式來指引安全避難路徑，並以電子式看板標示(字

幕或箭頭符號)。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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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口標示建議 

當臺北捷運發生災害時，可利用現有臺北捷運臺北車站 8 個出口進行避難疏

散，而避難出口位置如臺北捷運臺北站避難疏散出口（表 4-24）所示。 

表 4-24 臺北捷運臺北站避難疏散出口[1] 
出口編號 位置描述 電梯 電扶梯 樓梯 

出口 1 大廳層北側 ╳ ○ ○ 

出口 2 大廳層北側 ╳ ○ ○ 

出口 3 忠孝西路 ╳ ○ ╳ 

出口 4 忠孝西路 ○ ○ ○ 

出口 5 忠孝西路 ╳ ○ ╳ 

出口 6 忠孝西路 ╳ ╳ ○ 

出口 7 忠孝西路 ╳ ╳ ○ 

出口 8 公園路與忠孝西路交叉口 ╳ ○ ╳ 
“○”：有設置   “╳”：未設置 

（資料來源：臺北捷運公司網站）  

                                                 
1 臺北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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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並對出口規劃設計提出幾點建議提供參考，如表 4-25： 

表 4-25 出口標示設置之建議[2] 

圖片 說明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 

Ø 左圖為站前地下街出口之一，建議出口
標示大而明顯，從遠處可明顯分辨其出

口為避難出口。 
Ø 地下街可於緩衝區設置弱者待援區，中
間走道淨空不能有任何障礙物。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 

Ø 左圖為臺北捷運出口之一，建議出口標
示大而明顯，從遠處可明顯分辨其出口

為避難出口（例如明顯大型色塊或指

標、常亮型）。 
Ø 因昇降機位置不易尋找，可於出口附近
空間設置弱者待援區，中間走道淨空不

能有任何障礙物，另外設置地點不能妨

礙避難與救災動線為原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疏散特別事項 

1.臺北車站三鐵共構空間站務人員平常應熟悉各樓層逃生動線圖與消防安全設備

設置位置（如滅火器與緊急照明燈），以利災害發生時指引旅客疏散，必要時以

人力背負、攙扶等方式協助疏散，並視情況商請其他旅客協助或回報值班主管安

排人力支援。 

2.臺鐵臺北站、高鐵臺北站與臺北捷運臺北車站之安全維護員應優先協助避難弱者

（如殘障、行動不便、盲胞、老人、孕婦與幼童等）之旅客疏散。 
                                                 
2沈子勝、簡賢文、何三平，2007年 12月，隧道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規範草案，期中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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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據交通部於 95年 12月頒布「捷運系統建設設術標準規範」的第五章乘客及營

運人員安全，有關電扶梯事項規定：當火災或災害發生時，需關閉電梯並停止電

扶梯運轉，以確保安全；因火災時火警警訊會強制電扶梯停機，供緊急疏散作為

樓梯使用，以免人員受到二次傷害，且能快速疏散避難人潮。停止電扶梯運轉方

式應以手動操作，因顧及電扶梯突然停頓所造成人員重心偏移而摔倒，考量利用

電扶梯緊急疏散而產生肢體碰撞與腳步踏空而跌倒造成骨牌效應，樓梯與電扶梯

附近將設置避難引導人員，以因應突發事件發生，並引導人員避難疏散。 

4.臺北車站三鐵共構空間站務人員與安全維護人員應再三確認站內是否仍有未避

難疏散之旅客（如月臺末端、廁所與樓梯間角落等隱蔽空間）。 

5.U-3 共構層：U-3 共構層包含臺鐵臺北站、高鐵臺北站與臺北捷運臺北車站等三

個軌道運輸營運單位。其臺鐵臺北站與高鐵臺北站之售票站務員、驗票閘門站務

員與安全維護員應視事故情況，將 U-3共構層導引旅客向 U-2月臺層或市民大道

出口方向疏散。而臺北捷運臺北車站之售票站務員、驗票閘門站務員與安全維護

員應視事故情況，將臺北捷運站內旅客往市民大道出口或其他臺北捷運出口疏

散，並禁止旅客進入臺鐵臺北站、高鐵臺北站之購票區。 

6.U-2 月臺層：U-2 月臺層包含高鐵臺北站第一月臺與第二月臺，臺鐵臺北站第三

月臺與第四月臺。月臺站務員人員與安全維護員將引導月臺旅客往所在之月臺附

近樓梯移動，並往上通往地面層（避難層）疏散；此外禁止旅客往下（U-3 共構

層）逃生。 

7.U-l穿堂層：售票站務員、驗票閘門站務員與安全維護員應引導穿堂層旅客由南、

北兩側之直通樓梯往 G+l大廳層（地面層）方向避難疏散。 

8.G＋1 大廳層：售票站務員引導大廳層旅客由大廳出入口向站外疏散，服務臺站

務員於車站出入口處禁止旅客進入車站，並協助引導旅客疏散。 

9.未停靠月臺之列車旅客疏散。 

10.月臺站務員與安全維護員負責月臺層旅客疏散作業，並由月臺站務員協助

開啟月臺兩末端之安全梯防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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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災害發生時，值班主管或站長指派站務員至隧道事故位置，並利用隧道緊急逃

生出口位置協助引導旅客。 

12.引導人員或安全維護員應穿戴安全帽及反光背心，攜帶無線電對講機、手提擴

音器、哨子、手電筒及發光型指揮棒等必要設備，並與行控中心保持聯絡回報

現場狀況。 

13.本身災區與非災區時之判別原則，建議可依照「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

認可基準」規定，引導燈具可附加裝設閃爍裝置（包括調光裝置），此時閃光

用電源可與主燈具電源共用。且當火災發生時接受由火警警報設備或緊急通報

裝置所發出之訊號，能啟動預先設定之避難方向指示燈者，其功能應準確且正

常。其中，以閃爍型指示燈(黃或紅燈)，設罝於明顯可視處，例如天花板，其中

不可有障礙物阻擋，並且平時不亮，但遇有災害時則能立即閃爍並發出警示音

響，並將災區人員的避難路線引導至非災區，或是地面層，以不交叉影響為原

則。另外，依據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鐵路隧道及地下場站防火避難設施及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範)」規定：增訂設於地下場站中有視障或聽障人員出

入之場所，其設置處不易辨識者，得附有點滅裝置及語音引導之功能。實務上，

當人語廣播時，即能立即從警報音響切換，人語廣播結束時，又能回復至警報

音響，直到人員完全疏散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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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zoing之概念與執行原則：  

圖片 說明 

（圖片來源：臺北捷運公司）  

Ø 與臺北車站連通之各地下街（如
站前地下街、臺北新世界購物中

心、臺北地下街、中山地下街），

其出口聯接之另一上層空間皆為

地面層。 
Ø 若該出口發生災害或人群滯留
時，透過防災中心之監控、資訊

傳遞等作為，使得該出口為禁止

通行之出口，可應用這種 zoning
概念，來達成 zoning 規劃和避難
原則 

Ø 地下街分區避難原則相同，以誠
品地下街為例，當進行避難疏導

時，以分區避難為原則，如當第 5
號出口產生滯留時，該節點之安

全人員應引導部分人員至鄰近第

3、4、6與 8號出口，並回報行控
中心，與鄰近出入口之安全人員

相互聯繫，以達成建立 zoing的想
法、分流、分區避難的? 念，將

人潮短時間疏散。 

 

 

 

 

 

 


